
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暨 B、C 型肝炎篩檢工具包 

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、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

審訂：112 年度臺北市慢性病醫事機構量能提升成健工具包專家群  編輯：台灣社區醫院協會 

成人預防保健服務特約機構申請 

⚫ 申請資格 

 需為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機構。 

 具成健資格專科醫師(每 3 年展延 1 次)：  

需有家庭醫學科、內科專科醫師 

或通過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教育訓練之其他科別專科醫師。 

⚫ 申請方式： 

 紙本：至健保署網站(連結 https://reurl.cc/Q48m8q ) 依機構所屬類別下載全民健

康保險特約診所(醫院)申請書表，申請辦理業務請勾選「成人預防保健服務」。 

 線上：登入「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」➔醫務行政➔特約機構作業➔服務項目

➔「E-成人預防保健」申請。 

⚫ 申請所需文件： 

 家庭醫學科或內科專科醫師證書，其他科別專科醫師需再附受訓合格證明。 

 3 年內通過檢驗項目能力試驗的證明文件。 

服務對象資格，除口頭詢問應再透過下列任一途徑確認，以避免發生費用核扣 

⚫ 使用【醫療院所預防保健暨戒菸服務整合系統(簡稱單一入口網)】https://pportal.hpa.gov.tw 

整合系統客服電話：(02)2559-1971 #07、#06、#04、#03 或 (02)2522-0878 

⚫ 使用【成人預防保健及 BC 型肝炎篩檢資格查詢 API (簡稱 API)】https://reurl.cc/Oqj2jX  

 諮詢電話：健康促進專案團隊 (02)2559-1855、(02)2522-0696 

(※註：查詢作業需元件安裝搭配讀卡機，讀取民眾健保卡) 

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暨 B、C 型肝炎篩檢資格、服務項目及健保卡登錄相關注意事項 

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、C 型肝炎篩檢 

服務對象

資格 

◆ 每 3 年補助 1 次：40 歲以上未滿 65 歲 
◆ 每年補助 1 次： 
35 歲以上且罹患小兒麻痺、55 歲以上
未滿 65 歲之原住民、65 歲以上 

◆ 終身補助 1 次： 

   45 歲至 79 歲民眾 

40 歲至 79 歲原住民 

服務項目 

⚫ 第 1 階段： 
生化檢查：飯前血糖、總膽固醇、三酸
甘油酯、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
AST(GOT)、ALT(GPT)、肌酸酐。  
尿液檢查、腎絲球過濾率計算、低
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計算  

◆ B 型肝炎表面抗原(HBsAg) 

◆ C 型肝炎抗體(Anti-HCV)  

⚫ 第 2 階段： 
第 1 階段之檢驗結果判讀與建議、  
身體檢查、健康諮詢  

健保卡登

錄、檢驗

代碼及就

醫 序 號 

作業 

◆ 就醫類別請填「AC：預防保健」 
◆ 就診日期時間：由讀卡機提供 
◆ 保健服務項目註記「02：成人預防保健服
務」 

◆ 檢查項目代碼：依不同補助對象對應之代碼
（21 至 28）填列 

◆ 醫令類別請填「3：診療」 

◆檢查項目代碼： 

併同成人預防保健第一階段

提供服務時，依不同補助對

象填列代碼；單獨提供 B、

C 型肝炎篩檢請填「29」 

◆醫令代碼請填「L1001C」 

詳情請參見 
 

 

 

※註：自 113 年 3 月 5 日開放成健醫

師線上基礎課程考試，預計

114 年 1 月 1 日開放繼續教育

訓練課程。 

健康署課程資訊 

https://reurl.cc/Q48m8q
https://pportal.hpa.gov.tw/
https://reurl.cc/Oqj2j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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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紀錄結果表單填寫注意事項 

成人預防
保健服務 

◆ 基本資料需完整填寫；另，原住民須出示戶口名簿驗證後於病歷上登載

「原住民」身分備查 

◆ 民眾於「本人同意接受成人預防保健服務」第 1、2 階段欄位，二處皆需有

簽名或蓋章(手印)  

◆檢驗報告需有醫檢師核章 

◆機構名稱及醫師簽名完整並留存表單於病歷備查 

B、C 型 
肝炎篩檢 

◆ 只需填寫△欄位(基本資料及 B、C 型肝炎檢查結果)  

◆ 民眾僅第 1 階段需簽名或蓋章(手印)  

◆ 檢驗報告需有醫檢師核章 

◆ 機構名稱及醫師簽名完整並留存表單於病歷備查 

費用申請及結果上傳 

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、C 型肝炎篩檢 

520 元(第 1 階段 300 元、第 2 階段 220 元) 370 元(113 年 1 月 1 日起) 

⚫ 費用申報：應自提供預防保健服務日之次月 1 日起 1 個月內，向健保署申報費用，未
依限申報者得於屆期日起 5 個月內補行申報，如仍未申報，將不予核付費用。 

⚫ 結果上傳：檢查紀錄結果應於服務日之次月 1 日起 60 日內上傳至健康署指定系統
(VPN)。 

B、C 型肝炎篩檢陽性個案轉介流程 

HBsAg( + ) 

應找專科醫師檢查 
⚫ 如有肝硬化者，建議每 3 個月至 6 個月抽血檢查肝功能及 α 胎兒蛋
白，並依醫囑接受超音波檢查 
⚫ 如無肝硬化者，每 6 個月至 12 個月抽血檢查肝功能及 α胎兒蛋白， 
並依醫囑接受超音波檢查 

Anti-HCV ( + ) 進行或轉介提供 C 型肝炎病毒(HCV RNR)檢測 

C 型肝炎病毒 reflex testing 費用申報方式 

⚫ 當保險對象至院所接受成人預防保健 B、C 型肝炎篩檢服務後，若其 C 型肝炎篩檢為
陽性，則保險對象無須回診，院所逕執行 C 型肝炎-核醣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。 

⚫ 院所執行完成 C 型肝炎-核醣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後，合併成人預防保健第一階段（含
C 型肝炎篩檢：醫令代碼 L1001C）及 C 型肝炎-核醣核酸類定量擴增試驗（醫令代碼
為 12185C）申報。 

⚫ 檢驗報告上傳獎勵：自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，BC 肝抗體
(L1001C)、C 肝病毒量(12185C)檢驗結果上傳各補助 100 元。 

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計畫的申請 

⚫ 醫事機構申請資格：全民健保特約醫事機構。 
⚫ 醫師資格：不限專科皆可參加。 
⚫ 申請方式：機構可擇一辦理 
 書面：向所轄分區業務組，提交「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申請書及醫師
資料表」申請。 

 線上：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➔醫務行政➔特約機構作業➔試辦計畫
➔申請 78-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➔填寫申請資料及上傳
申請書及醫師資料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連結 https://reurl.cc/AdNmgp) 

⚫ 肝臟病理組織檢查，得依代檢相關規定辦理。 

https://reurl.cc/AdNmg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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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計畫的執行說明 

⚫ 通過申請，健保署將根據健保總額專款額度分配給付名額供院所執行收案辦理。 
⚫ 收案對象：HCV RNA 為陽性。 
⚫ 收案辦理： 
 經醫師評估符合收案條件，機構經由健保署的 VPN 上傳個案資料至「C 型肝炎全口
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」個案登錄系統。 

 保險對象就醫後 24 小時內，機構必須將個案的就醫紀錄上傳至前開系統備查，並於
處方日期的 7 日內取得「登錄完成號碼」。 

 個案接受治療後，機構必須依時序登錄個案後續追蹤之病毒量(療程結束時及療程結束
後第 12 週)及相關檢驗結果(使用後第 4 週、療程結束時及療程結束後第 12 週)，並於
完成登錄療程結束後第 12 週之病毒量及相關檢驗結果時通報「結案」。 

 個案開始治療之初始 8 週，宜每次處方 2 週藥量，並觀察病患用藥反應。 
 開始療程之第一次用藥前及每次回診用藥前，應有完整之藥品交互作用評估。 
 每位個案至多給付二個療程為限，並須符合藥品給付規定，除非有特殊情況，每次療
程僅能選用一種治療組合。 

 接受治療之個案，應在同一家醫事服務機構之照護下完成療程，且除非有特殊情況，
否則個案應由同一位醫師照護。 

 相關規範務請於收案之初即對個案清楚說明，並取得其同意。 

參考資料 
◼ 1.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「醫事機構特約申請表件 」 

  (連結 https://reurl.cc/Q48m8q ) 
 
◼ 2.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及其附表

(112.07.26 公告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連結 https://reurl.cc/nD3N9d ) 
附表七之一 執行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特約醫事服務機構資格及執行人員資格 

附表七之二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對象、時程、服務內容及補助金額。 

附表七之三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對象資格查核、表單填寫與保存 

附表七之四 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紀錄結果表單 

附表七之五 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服務雙軌作業方式聲明書 

附表七之六 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檢查紀錄結果表單資料電子檔申報格式 
◼ 3.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「醫事服務機構辦理預防保健服務注意事項」問答集

(111.04.06 修訂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連結 https://reurl.cc/RvGxRn) 
一般性問題計 13 題，含診察費用支付、檢查結果補正、核扣申復 

成人預防保健常見問題計 9 題，含檢查結果判讀與後續相關服務建議流程、執行醫師資格 
◼ 4.成人預防保健服務擴大肝炎篩檢作業說明使用手冊(110 年 2 月版本 V1.1) 
◼ 5.擴大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B、C 型肝炎檢查問答集(4 版)(111.3 修訂) 

     (連結 https://reurl.cc/KMVqmp) 
◼ 6.「C 型肝炎全口服新藥健保給付執行計畫」個案登錄系統(註：請於健保 VPN 搜尋) 
：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pe0000/IWPE0000S01.aspx   

◼ 7. 含藥品給付規定、健保給付執行計畫、申請書、問答輯、 
台灣消化系醫學會線上課程等  (連結 https://reurl.cc/mlmOd9 ) 

如有成人預防保健服務之疑義，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可洽健康署相關諮詢窗口 

成人預防保健第一、二階段服務：(02)2522-0697。 

B、C型肝炎篩檢：(02)2522-0722 。 

如有查詢及登記問題，可電洽02-2522-0888轉696、695。 
  

https://reurl.cc/RvGxRn
https://www.hpa.gov.tw/Pages/ashx/File.ashx?FilePath=~/File/Attach/13589/File_15865.pdf
https://medvpn.nhi.gov.tw/iwpe0000/IWPE0000S01.aspx

